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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6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 预计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别 主要交易内容 
预计 2026年发生

金额 

2025年与关联方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如有） 

购买原材料、

燃料和动力、

接受劳务 

物业服务 5,663,274.30 5,713,535.29 无 

出售产品、商

品、提供劳务 

绿化养护、服务

费、水电费 

3,319,549.24 3,815,611.24 无 

委托关联人销

售产品、商品 

无 0 0 无 

接受关联人委

托代为销售其

产品、商品 

无 0 0 无 

其他 物业出租 322,560.99 244,830.59 无 

合计 - 9,305,384.53 9,773,977.12 - 

 

（二） 基本情况 

1、关联关系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法定代表

人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注册地址 与本公司关

系 

浙江新光物

业服务有限

公司 
金灿垣 1,268万元 物业服务、家政服务 

浙江省义乌市江东青

口工业区 

公司控股股

东控股的公

司 

浙江新珖生

活服务有限

公司 
严厚斌 1,000万元 物业服务，家政服务 

浙江省义乌市江东街

道通宝路 205号 

同属浙江新

光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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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百润物

业服务有限

公司 
毛奔 1,000万元 物业服务，家政服务 

浙江省义乌市福田街

道城北路与福田路交

叉口世茂中心 

制 

浙江众创物

业服务有限

公司 
虞宏平 1,000万元 物业服务，家政服务 

浙江省义乌市福田街

道城北路 1087号中心 

2、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公司将随时关注关联方履行能力，若发现不能履约现象将

随时依据合同中止合作，以维护公司利益。 

 

二、 审议情况 

（一） 表决和审议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关联董事周义盛、刘佳、虞江威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以下独立意见：公司与关联方发

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实际需要。交易遵循了客观、公平、公允的原则，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未发现损害其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该事项已经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决策程序合法合规，符合相关规

则的要求。因此，我们同意公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相关事项。 

此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三、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单位之间的交易均遵循独立主体、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按市场价格

为基础，不存在价格溢价或价格折扣的现象。交易价款根据约定的价格和实际交易数量

计算，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参照合同约定执行。 

 

四、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1、浙江新光建材装饰城开发有限公司与浙江新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签署的《物业服

务合同》，主要条款如下： 

甲方：新光建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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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新光物业 

（1）物业名称：东阳国际建材装饰城，建筑面积 24.436万平方米 

（2）物业服务费用：每年共计 1,700,800元，每月 141,734元。 

（3）合同期限：自 2024年 10月 1日起至 2027年 9月 30日 。 

2、金华欧景置业有限公司与浙江新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签署的《金华欧景商业地库

物业服务合同》，主要条款如下： 

甲方：金华欧景 

乙方：新光物业 

（1）物业名称：欧景学府地下车库 

（2）物业服务费用：每年共计 205,221元，每月 17,101.75元。 

（3）合同期限：自 2025年 8月 1日起至 2028年 7月 31日。 

3、金华欧景置业有限公司与浙江新珖生活服务有限公司签署的《金华欧景文化广场

物业服务合同》及补充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甲方：金华欧景 

乙方：新珖服务 

（1）物业名称：金华欧景文化广场 

（2）物业服务费用：每年共计 1,250,000元，每月 104,166.67元。 

（3）合同期限：自 2023年 5月 1日起至 2028年 4月 30日 。 

4、东阳新光太平洋实业有限公司与浙江新珖生活服务有限公司签署的《物业服务合

同》，主要条款如下： 

甲方：新光太平洋 

乙方：新珖服务 

（1）物业名称：东阳新光太平洋实业有限公司 

（2）物业服务费用：每年共计 780,000元，每月 65,000元。 

（3）合同期限：自 2025年 5月 1日起至 2026年 4月 30日 。 

5、喀什万厦香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浙江百润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签署的《香城御

缘（酬金制））物业服务补充合同》，主要条款如下： 

甲方：万厦香城 

乙方：百润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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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物业名称：喀什万厦香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物业服务费用：每月根据乙方上月的经营成本清单据实结算。 

（3）合同期限：自 2024年 10月 1日起至 2026年 12月 31日 。 

6、义乌万厦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与浙江新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签署的《绿化养护

委托服务合同》，主要条款如下： 

甲方：新光物业 

乙方：万厦园林 

（1）养护期限：东阳欧景花园项目自 2025年 7月 1日至 2026年 6月 30日；东阳欧

景名城项目自 2025年 7月 20日至 2026年 7月 19日；其余项目自 2026年 1月 1日至 2026

年 12月 31日。 

（2）养护地点及养护面积：东阳欧景花园，养护面积为 9,643 平方米；东阳欧景名

城，养护面积为 15,000平方米;金华欧景花园，养护面积为 45,824平方米，花箱 80 个；

义乌新科花园，养护面积为 27,000 平方米；义乌欧景花园 A 区，养护面积为 45,666 平

方米；义乌欧景花园 B区，养护面积为 24,039平方米；义乌万厦御园，养护面积为 14,300

平方米。 

（3）费用与支付：东阳欧景花园，养护的基本费用是 11.14 元/平方米/年，养护总

价为 107,423元；东阳欧景名城，养护为 15,000平方米,养护基本费用都是 11.14元/平

方米/年，养护总价为 167,100元;金华欧景花园，养护的基本费用是 3.51元/平方米/年，

花箱养护单价 31.8 元/个，养护总价为 163,386 元(乙方承担产生的绿化垃圾清运费

10,000元）；义乌新科花园、义乌欧景花园 A区、义乌欧景花园 B区养护的基本费用都是

11.14元/平方米/年，养护总价分别为 300,780元（乙方承担产生的绿化垃圾清运费 5,500

元）、508,719元、267,794元；义乌万厦御园，养护的基本费用是 18元/平方米/年，养

护总价为 257,400 元；合同期内，如约定的服务范围或工作量出现增减，经甲乙双方协

商调整服务。 

7、金华欧景置业有限公司与浙江新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签署的《房屋租赁合同》，

主要条款如下： 

甲方：金华欧景 

乙方：浙江新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位置与面积：位于金华市婺城区宾虹路 1195号欧景名城小区内会所一楼及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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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垂直阴影部分，建筑面积约 442.71平方米。 

（2）租赁期限：自 2024年 9月 20日至 2027年 9月 19日。 

（3）租金：每年租金为 100,000元。 

（4）在租赁期间所发生的卫生、水、电、物业综合管理费由乙方支付。 

8、浙江万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浙江众创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签署的《房屋租赁补

充合同》，主要条款如下： 

甲方：万厦房地产 

乙方：众创物业 

（1）位置与面积：义乌欧景花园会所负一楼下沉式广场、会所一、二、三层相关配

套用房及万厦御园会所，以上两处物业合计建筑面积约 4,224平方米。 

（2）租赁期限：自 2024年 4月 15日至 2027年 4月 14日。 

（3）租金与押金：每年租金分别为 162,500 元、220,000 元、220,000 元，押金为

30,000元。 

（4）在租赁期间所发生的物业管理费、水电费、经营管理费、广告费等由乙方承担。 

9、浙江新光建材装饰城开发有限公司与浙江新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签署的《东阳新

光天地、黉门商厦停车场委托运营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甲方：新光建材城 

乙方：新光物业 

（1）位置：东阳新光天地一期、二期及东阳黉门商厦所有地下车位共计 659 个，甲

方委托乙方代为运营。 

（2）租赁期限：自 2025年 1月 1日至 2029年 12月 31日。 

（3）运营费：每年运营费为含税 40万元。 

（4）在运营期间乙方自行承担日常运营所产生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日常保洁、

机器人维护、设备设施维护、日常用电等） 

10、义乌万厦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与浙江新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签署的《委托租

赁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甲方：万厦园林 

乙方：新光物业 

（1）位置：东阳新光天地一期商务楼、东阳欧景名城商铺，甲方委托乙方代为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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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租赁期限：自 2024年 7月 1日至 2027年 6月 30日。 

（3）委托代理费：以年度合同中一个月租金作为乙方委托代理费。 

（4）在委托代理期间如租赁房屋因各种原因未能出租，闲置期间，乙方不承担任何

费用。 

 

五、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双方能充分保证提供合格优质的产

品及服务。 

2、上述关联交易的价格依据公平、合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

为。 

3、为保证双方生产经营需要的连续性，在遵循了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及不

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条件下，正常的关联交易有利于关联双方充分实现资源互补，达到

互惠互利的目的。 

4、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产生重大影响，公

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次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四次会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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